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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認購（售）權證買賣辦法第 10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 10條   

認購 (售) 權證買賣申

報之撮合方式，分為集合競價

及逐筆交易二種。 

集合競價之成交價格依

下列原則決定： 

一、高於決定價格之買進申報

與低於決定價格之賣出

申報需全部滿足。 

二、與決定價格相同之一方需

全部滿足。 

三、合乎前二款原則之價位有

二個以上時，採接近當市

最近一次成交價格之價

位，如當市尚無成交價格

者，採接近第七條所訂前

一日收盤價格之價位。 

逐筆交易之成交價格按

逐筆輸入之買進申報或賣出

申報，依下列原則決定之：  

一、當筆輸入之買進申報價格

高於或等於先前輸入之

最低賣出申報價格時，依

賣出申報價格由低至高

依序成交，直至完全滿足

或當筆輸入之買進申報

價格低於未成交之賣出

申報價格為止。 

二、當筆輸入之賣出申報價格

低於或等於先前輸入之

最高買進申報價格時，依

買進申報價格由高至低

依序成交，直至完全滿足

或當筆輸入之賣出申報

價格高於未成交之買進

申報價格為止。 

第 10條   

認購 (售) 權證買賣申

報之競價方式，一律為集合競

價，其成交價格依下列原則決

定： 

 

一、高於決定價格之買進申報

與低於決定價格之賣出

申報需全部滿足。 

二、與決定價格相同之一方需

全部滿足。 

合乎前項原則之價位有

二個以上時，採接近當市最近

一次成交價格之價位，如當市

尚無成交價格者，採接近第七

條所訂前一日收盤價格之價

位。 

 

 

 

 

 

 

 

 

 

 

 

 

 

 

 

 

 

 

 

1. 國際主要證券市場盤

中均採逐筆交易，為

躋身已開發市場之

林，本公司規劃推動

逐筆交易，為讓市場

參與者徐步適應，以

權證先推行。 

2. 修正第 1項，明訂權

證撮合方式分為集合

競價及逐筆交易 2

種。 

3. 原第 1項集合競價成

交價格決定原則條文

與第 2項條文合併，

列為第 2項，並分列

為 3款規定。 

4. 新增第 3項，明定逐

筆交易成交價格決定

原則。 

5. 新增第 4項及第 5

項，明定權證盤中悉

採逐筆交易，開盤及

收盤仍採集合競價。 

6. 原第 3項項次調整為

第 6項，並修正部分

文字以符實際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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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購 (售) 權證當市第

一次撮合採集合競價，其後採

逐筆交易，至收市前一段時間

彙集其所有買賣申報之撮合

採集合競價。 

前項所稱一段時間準用

本公司營業細則第五十八條

之三第五項規定。 

認購 (售) 權證買賣申

報之撮合成交，不適用本公司

營業細則第五十八條之三第

四項規定。 

 

 

 

 

 

 

 

 

認購 (售) 權證買賣申

報之撮合成交，不適用本公司

營業細則第五十八條之三第

三項規定。 

 


